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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黄灯是保证信号过渡期间

交叉口安全和效率的重要灯色。

我国现有交通法规对黄灯信号规

定不够明确，交通管理部门在黄灯

时长设置上缺乏统一规范并存在

执法误区。以黄灯启亮时接近停

止线的车辆为对象，在减速停车和

不停车通过两种选择下，研究驾驶

人行为、车辆运动情况以及如何正

确决策。同时，分析“黄灯困境”产

生的原因，并给出消除方法。指出

黄灯时间不宜过短或过长，综合比

较德国、美国、日本黄灯时长计算

方法并结合我国实际，建议根据道

路限速确定最小黄灯时间：道路限

速≤40 km·h-1时取 3 s，道路限速

为>40~70 km·h-1时取4 s。建议现

行交通法规对黄灯的规定改为：

“黄灯亮时，接近停止线的车辆，可

以安全停车的应停车，无法安全停

车的应继续通行，但须在黄灯时间

内通过停止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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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

“红灯停、绿灯行”是所有交通参与者耳熟能详的交通规则，没

有什么疑义。然而，黄灯亮时应如何行车，车辆能否越过停止线？

“抢(闯)黄灯”是不是违法行为？黄灯的作用是什么？黄灯信号是否必

要？这些问题不仅大多数交通参与者不能正确回答，甚至部分交通管

理者都还有或多或少的误解。黄灯是道路交通信号控制中绿灯信号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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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灯信号过渡期间保证交叉口安全和效率的重要

灯色。虽然黄灯时间占整个信号周期的比例很

小，但却关乎生死。据统计，黄灯时间内发生的交

通事故约占整个信号交叉口交通事故的50%以上[1]。

关于黄灯问题，联合国综合各国对交通信号

灯通行权的规定，于1968年发布了《道路交通标

志和交通信号协定》，其中规定：黄灯是一种警告

信号，表示信号灯即将变为红灯，当红灯亮时，

车辆不能进入交叉口[2]。1974年，欧洲 18个国家

参与，且美、加、澳、日等国派观察员参加的

“欧洲各国交通部长联席会议”协议商定了《欧洲

道 路 交 通 标 志 和 信 号 协 议》 (European rules

concerning road traffic signs and signals)，其中规

定：黄灯表示即将亮红灯，除黄灯刚亮时已经接

近停止线而无法安全制动的车辆可以驶出停止线

外，其他车辆应该停止[3]。该规定允许不能安全制

动的车辆继续行驶通过交叉口。

然而，迄今为止，我国相关交通法律法规尚

未就上述问题给出明确规定。2004年5月1日起施

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规定

“黄灯表示警示”[4]，其《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八条

对黄灯的规定为“黄灯亮时，已越过停止线的车

辆可以继续通行”[5]。《实施条例》仅对黄灯启亮

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应如何行车做了规定，而

对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应如何行车缺少必要的说

明。实际上，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是在

绿灯信号时越线的，其交通行为完全正确，没有

任何疑义；黄灯亮时接近停止线但还没有越过停

止线的车辆才是黄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

交通法规在黄灯问题方面的缺陷导致我国各

地交管部门在信号灯设置及交通执法过程中难有

统一标准，出现了“有法难依，违法难究”的尴

尬局面。如某些地区交管部门规定“黄灯启亮

时，若车辆在停止线以外，需要减速停车，否则

按闯红灯处罚”。在责任认定方面，若机动车驾驶

人黄灯期间抢行通过发生交通事故，将加重抢行

一方的责任。有些地区，如青岛市为避免驾驶人

“闯黄灯”，从2005年开始部分取消了机动车黄灯信

号，用绿灯末期的绿灯闪烁信号警示驾驶人减速[1]。

本文以黄灯启亮时接近停止线的车辆为重点

研究对象，分析黄灯信号可能产生的安全问题及

解决方法。通过综合比较国外黄灯时长计算方

法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，给出最小黄灯时间的建

议取值范围，并就交通法律法规的制定、交通管

理与执法提出建议。

1 黄灯问题

黄灯是信号控制中绿灯向红灯的过渡信号。

黄灯启亮，意在提示驾驶人准备停车或在红灯启

亮前通过停止线。因此，黄灯启亮时接近停止线

的车辆，驾驶人可有两种选择：减速停车(制动决

策)和不停车通过(通过决策)。以下详细分析这两

种选择对应的驾驶人行为、车辆运动情况及如何

在不同条件下做出正确决策。

1.1 减速停车

驾驶人看到黄灯启亮后若决定减速停车，首

先有一个感知-反应时间 tRe，即驾驶人从感知信号

到决定制动到右脚从油门踏板上抬起并转移到制

动踏板上的时间，其长短与驾驶人的生理和环境

因素密切相关，如驾驶人的经验、年龄、身体状

态(是否饮酒、疲劳驾驶)、情绪、车速等，国内

外调查显示，tRe值为 0.7~1.0 s[6－9]，在此时间内，

车辆将保持原有速度行驶一段距离 sRe。当驾驶人

踩下制动踏板后，车辆由原行驶速度开始减速至

停车，在制动时间内车辆驶过一段制动距离 sB，

其长短与车辆初始速度、制动强度及道路条件等

有关。因此，黄灯启亮时，若驾驶人采取制动决

策，对应的停车距离 sH由反应距离 sRe和制动距离

sB两部分组成

sH = sRe + sB， (1)

如图 1所示。图中 s(t*)为黄灯启亮时车辆距停止

线的距离，tG为黄灯时间。

根据车辆的动力学特性，反应距离和制动距

离的计算式分别为

sRe = v tRe， (2)

式中：v为车辆行驶速度/(m·s-1)；bv为车辆制动减

速度/(m·s-2)。图 2是驾驶人感知-反应时间为 1 s，

车辆制动减速度分别为2.5 m·s-2，3.5 m·s-2时对应

sB =
v 2

2bv

， 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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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速度—停车距离曲线。

判断驾驶人制动决策正确与否的基本准则

是：停车后车辆是否超出停止线。若车辆距停止

线的距离 s(t*)小于减速停车所需的停车距离 sH，

停车后车辆会超出停止线，此时驾驶人制动决策

错误。只有保证停车后车辆在停止线以内(这里

“以内”是以进口道为立足点的表述)，制动决策

才是正确的，即满足 s(t*)≥sH。因此，某些地区

交管部门的规定“黄灯启亮时，在停止线以内的

车辆，都需要减速停车”不符合车辆行驶的基本

物理规律。

1.2 不停车通过

黄灯启亮时，若车辆速度较高，并且已非常

接近停止线，在不超速的前提下，驾驶人应采取

通过决策，使车辆在红灯启亮前通过停止线。即

在黄灯时间内，车辆将保持原行驶速度驶过一段

距离 sF，其时间和空间关系如图3所示。

sF = v tG， (4)

式中：sF为车辆按原行驶速度在黄灯时间内的行

驶距离/m。

若黄灯启亮时车辆距停止线的距离 s(t*)大于

黄灯时间内车辆的行驶距离 sF，则车辆无法在红

灯启亮前通过停止线。此时驾驶人若采取不停车

通过决策，则是错误的。只有黄灯启亮时车辆距

停止线的距离 s(t*)不大于车辆在黄灯时间内的行

驶距离 sF时，才能保证车辆在不超速的前提下在

红灯启亮前通过停止线，即只有 s(t*)≤sF时，不

停车通过决策才是正确的。图 4为黄灯时间分别

为 3 s， 4 s，5 s时不同速度条件下车辆的行驶距

离。某一速度下车辆距停止线的距离在斜线下方

时通过决策才是正确的。

1.3 黄灯困境

图 5为驾驶人决策判断简图。图 5a“停车曲

线”以上区域应采取“制动决策”；图5b“通过曲

线”以下区域应采取“通过决策”；图 5c中两种

决策曲线相交包围的区域既可采取“制动决策”，

图 1 制动决策相关计算示意图

Fig.1 Time-space diagram of "stop" decis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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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制动决策下的速度—停车距离曲线

Fig.2 Speed-distance diagram under the decision of "stop"

图 3 通过决策相关计算示意图

Fig.3 Time-space diagram of "run" decis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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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通过决策下速度—行驶距离关系

Fig.4 Speed-distance diagram under the decision of "run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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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采取“通过决策”，而曲线相交以外的区域即

图中的阴影区域，无论采取哪种决策，都是不安

全的，即驾驶人既无法安全地在停止线内停车，

又无法在不超速的条件下在黄灯时间内通过停止

线，从而造成了所谓的“黄灯困境” (yellow

interval dilemma)，也被称作“进退两难区”

(dilemma zone)。“进退两难区”是随车辆速度变

化的动态区域，并非是一个可以在进口道地面上

标出的固定区域，当两辆车位于进口道同一位

置，但因其速度不同可能需作出不同的决策。文

献[10] 最早提出了“黄灯困境”，并指出黄灯困境

实质上是一种“交通规则”与“交通参与者理性

行为”的冲突。为消除黄灯困境，即避免进退两

难区出现，可采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：

1) 采用较长的黄灯时间。

由图 6 可知，随着黄灯时间延长，通过曲

线斜率增大，通过曲线与停车曲线的交点随之推

迟出现，进退两难区出现在车速较高的区域。因

此，通过设置合适的黄灯时间，可以在一定的速

度范围内消除进退两难区。

2) 根据道路限速不同采用不同的最小黄灯

时间。

s 停车曲线

v

s s
通过曲线

arctg tG

v v

停车曲线

通过曲线

a b c

制动决策正确 通过决策正确 两种决策均正确+
两种决策均错
(进退两难区)

图 5 驾驶人决策简图与“黄灯困境”示意图

Fig.5 Drivers' decision and amber interval dilemm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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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 黄灯时长与黄灯困境关系示意图

Fig.6 Correlation between duration of amber time interval and amber interval dilemm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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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证不出现“进退两难区”，需使“停车曲

线”在“通过曲线”下方。其数学表达式为 sH≤

sF，即 ，则

2 黄灯时长确定方法

2.1 国外黄灯时长计算方法

为避免出现黄灯困境，合理设置黄灯时间至

关重要。国外对黄灯问题的研究已基本成熟，如

德国、美国、日本等在现行信号控制规范中明确

规定了黄灯时长计算方法，并给出建议值。

1) 德国。

德国交通信号控制现行规范按照式(5)计算最

小黄灯时间，其取值与道路限速、车辆制动减速

度及驾驶人感知-反应时间有关，一般 tRe取1 s，bv

取 3.5 m·s-2。道路限速小于 50 km·h-1，60 km·h-1，

70 km·h-1时，对应的最小黄灯时间分别为3 s，4 s，

5 s[6]。

2) 美国。

美 国 交 通 工 程 师 协 会 (Institute of Traffic

Engineers, ITE)的交通工程师手册推荐黄灯时间计

算式为[8]：

式中：Y 为黄灯时间/s；τ为驾驶人感知-反应时

间，一般取1 s；v为车辆进入交叉口的速度/(m·s-1)，

通过调查取85%位速度或道路限速；d为车辆制动

减速度，推荐值为 3.05 m·s-2；G为重力加速度，

取 9.8 m·s-2；g为坡度/%，上坡为正，下坡为负。

由式(6)计算得到的黄灯时间，其最终结果取整

加 1。

3) 日本。

日本交通工程师协会(Japan Society of Traffic

Engineers, JSTE)交通信号控制手册中，黄灯时间

计算式为[9]：

式中：τ为驾驶人感知-反应时间，一般取0.7 s；v

为车辆进入交叉口的速度/(m·s-1)；d为车辆制动

减速度，推荐值为3.0 m·s-2。

2.2 黄灯时间算法讨论

为保证交通安全，最小黄灯时间应由两部分

组成：驾驶人感知-反应时间和车辆制动时间(或

车辆通过时间)。 驾驶人感知-反应时间各国取值

不一，大多取 1.0 s。车辆制动时间与制动速度、

减速度相关。制动速度取值应考虑最大限速值；

减速度取值各国存在一定差异，取值范围为 3.0~

3.5 m·s-2，美国、日本取较低值，德国取较高值。

制动减速度值应是交通法规或车检部门规定的任

何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必须满足的最小值。

除此之外，美国 ITE提出在黄灯时间计算中考虑

坡度修正，上坡方向黄灯时间可稍短。按照各国

规范中的计算公式，分别计算不同道路限速(30 ~

80 km·h-1)下的最小黄灯时间(不考虑坡度影响)，

见表1。

德国、美国、日本的最小黄灯时间都不少于3 s，

且最小黄灯时间随道路限速的提高而增加。我国

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 (GB 7258—2004)规定

车辆的平均减速度应不小于 3.0 m·s-2[11]。调查表

明，国内驾驶人感知-反应时间可取0.8 s[12]，从而根

据道路限速确定最小黄灯时间为：限速≤40 km·h-1

时，取3 s；限速>40~70 km·h-1时，取4 s。路段限

国家

德国(τ = 1.0 s，d = 3.5 m·s-2)

美国(τ = 1.0 s，d = 3.05 m·s-2)

日本(τ = 0.7 s，d = 3.0 m·s-2)

30

3

3

3

40

3

3

3

50

3

4

4

4

4

4

60

4

5

4

70

5

5

5

80

限速/(km·h-1)

表 1 德国、美国、日本不同道路限速下的最小黄灯时间

Tab.1 Minimum duration of amber interval under various speed limits
in Germany, United States and Japa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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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高于70 km·h-1的道路，接近交叉口时，须将限速

调整在70 km·h-1或以下，才可设置信号灯。

实际采用的黄灯时间应满足最小黄灯时间的

要求，但也不宜过长。若黄灯时间过长，前后跟

驶车辆的驾驶人判断不同，极易导致追尾事故；

同时，黄灯时间利用率降低，信号损失增加，从

而降低交叉口通行效率。所以，信号控制交叉口

进口道应设置最高允许车速，如德国现行规范中

规定为70 km·h-1。

3 结论

1) 建议现行交通法规对黄灯的规定改为：“黄

灯亮时，接近停止线的车辆，可以安全停车的应

停车，无法安全停车的应继续通行，但须在黄灯

时间内通过停止线。”

2) 最小黄灯时间按限速取值：限速≤40 km·

h-1时，取3 s；限速>40~70 km·h-1时，取4 s。

3) 在交通执法上，应允许车辆在黄灯期间通

过停止线，但是必须严格规定不得超速，严格禁

止车辆在红灯期间通过停止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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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

司(以下简称“交通中心”)负责完成的《佛山市

综合交通规划》获2009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

计评选二等奖，此前，交通中心完成的“深圳市

整体交通规划”曾获2007年度该奖项二等奖。

佛山市是广东省第三大城市，《佛山市综合交

通规划》是该市首个覆盖全市范围的交通规划。

该规划制定了包含各类交通设施在内的“佛山市

综合交通规划一张图”，明确区域交通基础设施、

道路网络、交通枢纽、公交场站规模和布局，已

成为佛山市政府进行交通规划、建设、管理的纲

领性文件。

近年来，交通中心在立足做好深圳市交通规

划设计咨询服务的同时，也开始走出深圳，积极

推广深圳的交通规划经验，先后承担东莞、佛

山、江门、河源等10多个大中城市和澳门特别行

政区的交通规划设计咨询项目。

(张晓春 林涛 吕北岳 供稿)

深圳市交通中心2009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评选获奖项目

规划研究动态


